
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负责单位

	1
	持有当地常住户口，且依靠父母或兄弟姐妹供养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和三、四级精神智力残疾人，经个人申请，可按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范围。对符合《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条件的残疾人，纳入相应救助范围。
	区民政局、财政局、残联



	2
	全面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区民政局、财政局、残联、

	3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区残联、民政局、财政局、卫计局、教育局

	4
	落实符合条件的贫困和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资助政策，帮助残疾人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
	区人社局、财政局、民政局、残联

	5
	优先保障残疾人基本住房。到2020年完成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存量危房改造任务。

	区住建局、财政局、残联

	6
	继续实施“阳光家园计划”。为智力、精神、重度等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区残联、财政局

	7
	确保农村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
	区扶贫办、财政局、

民政局、残联

	8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稳定发展残疾人集中就业。
	区财政局、税务局、民政局、残联

	9
	大力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和多种形式就业。发展残疾人支持性就业。扶持残疾人亲属就业创业，实现零就业残疾人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区残联、人社局、财政局

	10
	实施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为就业困难残疾人提供就业援助和就业补助。推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见习、实习。
	区残联、人社局、财政局

	11
	实施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广泛开展三级预防，实施重点干预工程。
	区残联、卫计局、民政局、财政局等

	12
	继续实施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贫困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防盲治盲、防聋治聋等重点康复项目。加强残疾人健康管理和社区康复。
	区残联、财政局、卫计局、教育局、民政局、扶贫办

	13
	扶持辅助器具研发生产，推广个性化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普及残疾人急需的辅助器具。
	区残联、民政局、科技局、卫计局、工信局、财政局

	14
	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青少年提供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继续改善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提高特殊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区教育局、人社局、民政局、财政局、残联

	15
	扶持盲文读物、有声读物、残疾人题材图书和音像制品出版。
	区文体新局、残联

	16
	实施文化进家庭“五个一”项目。
	区残联、文体新局

	17
	实施“残疾人体育健身计划”。
	区残联、文体新局

	18
	将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纳入我区“七五”普法内容。开展残疾人学法用法专项行动。
	区司法局、残联

	19
	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桂办发﹝2016﹞28 号），确保残疾人依法获得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区司法局、残联

	20
	大力发展残疾人慈善事业，有效开展志愿助残服务，积极培育扶持助残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建立调动社会力量帮扶残疾人的机制和平台。鼓励和规范网络助残慈善活动。
	区残联、民政局、团委、文明办

	21
	大力弘扬人道主义思想、扶残助残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融合”22的现代文明理念，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环境。为残疾儿童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
	区委宣传部，文体新局、

团委、妇联、残联

	22
	筹建鱼峰区残疾人托养中心。
	区残联、发改局、财政局

	23
	建立健全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区、乡镇（街道）、村（居）三级联动互补的基层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网络。
	区残联、教育局、民政局、人社局、卫计局、文体新局、财政局，各街道、乡镇


注：负责单位中列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其余为主要参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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